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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9 年 度 公 務 人 員 保 障 暨 培 訓 委 員 會 保 障 業 務 

宣導座談會與會人員所提意見與本部回應意見一覽表 

議題 提問意見 本部研議意見 提問人

 1、考績辦理程序中， 

考績委員會於決議

授權機關首長得更

改考績人員之等次

分數不再覆核，是

否有違考績辦理之

程序？ 

 

 

 

 

1、查考績法施行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，

機關長官覆核所屬公務人員考績案，如對

初核結果有意見時，應交考績委員會復

議，機關長官對復議結果，仍不同意時，

得加註理由後變更之；另配合 90 年起實

施各機關考績考列甲等人數比率以 75%

為上限規定，本部曾就實務個案於 92 年

8 月 5 日以部法二字第 0922272174 號函

釋略以，機關 91 年年終考績之評定係經

考績委員會決議各課室先以 50％列甲

等，並由機關首長逕由另 50％考列乙等

受考人中改列部分人員為甲等，由於機關

首長係依考績委員會決議辦理，尚非對其

初核結果有意見，自無庸依考績法施行細

則第 19 條相關程序辦理。準此，機關首

長對於考績委員會初核之個別受考人考

績有意見，應循考績法施行細則第 19 條

復議程序辦理，惟屬上開函釋規定之情

形，因機關首長之決定與考績委員會初核

意思一致，基於程序簡化，得不再踐行考

績法施行細則第 19 條復議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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